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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中等收入线”研究 
——以湖北孝昌县农村调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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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中等收入线”是指在时空限定条件下，农民家庭要在当地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过上当地

普遍认可的体面生活所必需的货币化收入。“中等收入线”为农民家庭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以及

农村评判农民家庭及其劳动力状况的参照系和价值标准。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村庄熟人社会和共同体

的特性使得大部分农民无法逃离“中等收入线”对他们的价值规约。农民需要参照当地“中等收入线”

来安排家庭的劳动力和经营活动，由此形塑了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农村治理及经济社会现象，包括农村

治理模式、代际分工模式、农业生产状况、农民分化状况以及农民城镇化模式。围绕“中等收入线”，

农村形成了中等收入群体占主导的“纺锤型”社会结构，构成了农村保持稳定与活力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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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何以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 
群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出现了经济社会的

分化。农民家庭的收入和经济条件在有较大提高

的同时，相互之间也在比较中呈现出了差别，有

的差别还较为显著[1]。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

各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分化有差异，但是总

体上都形成了以“中等收入群体”[2]占主导的农

村社会分层结构。中等收入群体在分化的农民群

体中的占比普遍在八成左右，而农村高收入群体

和低收入群体总和则在两成上下[3]，低收入群体

较高收入群体占比稍高；从东部农村与中西部农

村的比较来看，东部农村的低收入群体数量较中

西部农村少，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数量比

中西部农村多[4]。由此推断，东部农村和中西部

农村，都形成了类似“纺锤型”的社会结构，而 

不是“金字塔形”[5]、“倒金字塔形”[6]或是“倒

丁字形”[7]、“土字形”[8]社会结构。 

所谓“纺锤型”社会结构，是指即便农村出

现了经济社会分化，但是分化后同一地区内大部

分农民家庭的收入差距并不大，使得农民在经济

进而在社会层面上依然表现出均质化水平较高

而异质化程度较低的特性。这说明农民家庭的经

济收入分化不是随机性的，也不是弥散化的，更

不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式的分布，而是有

规律地集中在当地农村社会的中等收入水平上。

进而表明农民家庭并不是漫无目的和盲目地获

取收入，也不是过度地剥削家庭劳动力以赚取尽

可能多的经济收入，更不是秉持有口饭吃就行的

态度劳作，而是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水平为目标

来安排家庭劳动力和生产经营活动。 

调查发现，如果一个农民家庭的收入离当地

中等收入水平尚有一定的距离，该家庭就会尽力

调动家庭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投入到相关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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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以尽可能多地获取中等收入水平的收

入；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已经达到了当地中等收

入水平，该家庭继续投入劳动力及其他资源的边

际效益递减或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话，那么就

不会追加投入，而是任由家庭收入保持在当地中

等收入水平上。例如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如果投入

超强度的劳动，而收入却增长不显著的话，那么

该家庭就不会持续投入该劳动，这样就能使家庭

收入保持在中等水平，又不过度剥削家庭劳动

力，使家庭过着宽裕悠闲的生活。 

“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描述收入状态和具

有弹性的概念，它涵盖了中间水平、中间偏上水

平和中间偏下水平的收入，其中最居中的收入线

就是“中等收入线”。“中等收入线”意在明确“中

等收入”的确切数额，以更具体地讨论农村“中

等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群体”的确切内涵，

以及比照研究农村“收入断裂带”[9]和农民收入

的“天花板”效应。中等收入水平是农民家庭收

入围绕“中等收入线”上下波动而形成的收入区

间，该收入区间的上线是农民家庭收入的“天花

板”，大部分依靠劳动力在市场上获得收入的农

民家庭很难突破该“天花板”；而该收入区间的

下线则触及缺乏劳动力的家庭的“收入断裂带”。

从学界比较成熟的计算方法来看，当前对我国

“中等收入线”的划分方法有两种：第一是中位

数相对标准法，该方法以该年度居民收入的中位

数来界定“中等收入线”，而中等收入群体则是

指收入达到中位数的群体；第二是将居民收入的

平均数设定为“中等收入线”，以平均数的一定

区间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10]。本文对

“中等收入线”的计算采用第二种，具体是一个

农民家庭以两个青壮年劳动力和两个中老年劳

动力为计算标准，四个劳动力所获得的平均收入

就是农民家庭的“中等收入线”。在不同农村地

区，青壮年劳动力和中老年劳动力所获得的收入

不同，那么各地的“中等收入线”也就不同[2]。 

在农村，“中等收入线”是农民家庭的收入

参照系，接近或超过该收入线都意味着农民家庭

的收入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有的农民家庭的收

入会超过这条线，有的农民家庭的收入则会低于

这条线，但都不会离这条线太远，从而使得农民

家庭的收入被这条线所拉扯和牵引，并围绕这条

线上下波动。不同的农民家庭都围绕这条线获取

收入，进而它们就会形成一个数量占绝大多数的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 

著名农学家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

理论指出，农民家庭的经济理性决定了他们要在

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之间找均衡点，这

一讨论是建立在消费决定生产这一基础上的，农

民家庭会根据生命周期来调整家庭消费，进而依

据家庭消费决定家庭劳动力的生产行为[11]。农民

参照“中等收入线”来获取收入，与“劳动—消

费”均衡理论有一定的类似，都是依照家庭的总

体消费来决定劳动的生产投入。但“劳动—消费”

均衡理论是基于个体小农的理性，而“中等收入

线”是由农民之间的分化、比较和竞争形成的，

农民的消费与生产不是个体理性的产物，而是农

民家庭间相互比较和竞争的结果。在比较中，消

费落后的农民家庭会有压力，他们会调整家庭生

产决策、调动农民劳动力参与生产，以获得更多

收入以增加消费。如果农民之间的消费差距太

大，落后者怎么努力其家庭收入都达不到当地 

认可的“中等收入线”，就可能产生“相对剥夺

感”[12]。 

“中等收入线”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

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要回答我

国农村之所以会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

“纺锤型”社会结构，关键就是要回答农村“中

等收入线”是如何塑造农民家庭的收入观念，以

及由此展开的家庭劳动力安排和家庭经营活动。

本文主要以笔者在湖北孝昌农村调研的经验为

表述对象，并结合全国其他地区的经验，重点阐

述农村“中等收入线”的内涵及其对农民家庭收

入和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 

 

二、农村“中等收入线”的概念、 
内涵与决定因素 

 

“中等收入线”既是农村社会的经验现象，

也是在经验基础之上提炼出来的学术概念，具有

一定的概括性和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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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村中等收入线”的概念与内涵 

农村“中等收入线”是指在时空限定条件下，

农民家庭要在当地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过上当地

普遍认可的体面生活所必需的货币化收入，围绕

该收入线形成了农村收入水平的中等区间。农村

“中等收入线”有以下主要内涵。 

一是一地农村收入中等区间中最居中的收

入数目，每一个农村地区都有一个具体但有弹性

的收入数目。譬如在浙江上虞农村，“中等收入

线”是 15 万元左右，这个数目上下浮动 5 万元

皆属于中等收入范畴；在湖北孝昌农村，“中等

收入线”在 10 万元上下，8~20 万元也都属于当

地中等收入水平；而在江汉平原农村，5~6 万元

是当地的“中等收入线”；中原农村普遍的“中

等收入线”是 4~5 万元。 

二是它具有时空限制，即“中等收入线”并

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

有差异。同一时间内不同地区的农村“中等收入

线”有差异，同一农村地区不同时期的“中等收

入线”有差异。农村“中等收入线”既受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也随着整个中国

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总的来说，我国农村的

“中等收入线”在不断地攀高。 

三是它概括的是一地农村较为普遍的货币

化收入状况。农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

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获取的工资收入，另一部

分是中老年人在家种地获取的务农收入。工资性

收入纯货币化收入，务农收入则包括货币化收入

和非货币化收入。务工的货币化收入远高于务农

的货币化收入，二者之和是一个农民家庭的货币

化总收入。在当前农村，一个家庭只要有务工和

务农两笔收入，那么其家庭的货币化总收入就可

以接近、达到或超过当地的“中等收入线”，也

就是处在中等收入区间之内。那些没有劳动力外

出务工而且家庭田亩数少、务农收入亦低的家庭

收入才会跌出中等收入区间，远低于“中等收入

线”；那些拥有丰富市场资源的家庭的货币化收

入会突破中等收入区间，远高于“中等收入线”。

由于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劳动力，那么只

要其劳动力能够参与务工和务农的市场分工，就

能使其家庭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区间，这样大部分

农民就会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跌落或突破中等收

入区间的家庭皆属于少数。所以，“中等收入线”

能够概括一地农村普遍的货币化收入状况。 

(二) 作为村庄参照的“中等收入线” 

“中等收入线”是农民获取收入的参照坐

标，并依此来安排家庭的劳动力和经营活动。一

般来说，农民的家庭支出是刚性的，农民往往是

“量出而入”而不是“量入而出”，他们依照支

出预算来对家庭劳动力和经营活动做出安排。而

农民家庭支出之所以是刚性的，是因为本地农民

依照“中等收入线”这一普遍收入水平来安排不

同价格的各类支出项目。如果某地的“中等收入

线”较高，那么该地区的支出项目的相应消费也

较高。譬如，东部农村“中等收入线”较高，那

么该地在房子、车子、酒席的档次也会较高。如

果一个家庭的相关消费没有达到相应的档次，就

会被人看不起。也就是说，农民家庭收入处在当

地“中等收入线”上下就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

那么，农民为了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就必须朝

着本地的“中等收入线”努力。因为只有农民的

家庭收入接近、达到或超过当地的“中等收入

线”，才够得上当地普遍认可的消费档次。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中等收入线”是对区域内农民

家庭收入的刚性规定，它使得农民家庭对劳动力

和经营活动的安排会较为刚性。反过来，农民消

费档次的提升也会拉高当地的“中等收入线”，

进而会影响农民的劳动力和经营活动的安排。 

为了在村庄里过着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每

个农民家庭都要努力达到或者超过当地的“中等

收入线”。“中等收入线”成为当地农民计算自己

开支与收入的基本标准。那么，农民可不可以抛

开“中等收入线”自己定义自己的收入标准？答

案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在农村会存在“中等收入线”这一

参照系，与农民在村庄熟人社会里的生活有关

系。与城市陌生人空间不同，村庄具有以下几个

特点：首先，村庄是熟人社会，其内部信息交流

是透明的，农民的收入状况、消费行为与消费水

平都是不可隐匿的。其次，村庄的价值标准具有

一致性和统一性，大部分农民在生活、消费及交

往的标准上都有趋同效应，他们不会标新立异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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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的价值标准。再次，在信息对称和价值趋同

的基础上，农民在村庄内部展开收入比较和竞争

的对象和标准都较为具体。最后，尽管村庄中有

少数富裕农户能够较大地抬高其个体的生活和

消费水平，但是他们的标准往往被大多数人认为

是偶然现象，而不会成为大部分农民效仿的对

象，只有大部分农民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的标准才

会成为村庄的标准。 

因此，农民在村庄里进行比较和竞争的参照

系是“中等收入线”，他们的预期收入目标是要

接近、达到或超出这条线。接近或达到这条线，

表明农民家庭收入达到了农村的普遍水平，与大

多数人相比差不多，可以过上体面生活，有自我

满足感，但承受的竞争压力仍较大，家庭劳动力

的安排较为刚性。超出了这条线的家庭缓解竞争

压力的能力较强，可调动的资源较多，他们的生

活较为充裕，经济上比较自主，家庭劳动力安排

较为从容机动，在村庄里会受到更多人尊重，他

们引领村庄的消费标准，不断抬高当地农村的

“中等收入线”。 

(三) 农村“中等收入线”的决定因素 

农村“中等收入线”的高低，与不同地区农

民家庭基本的生活消费水平、社会交往开支和完

成劳动力再生产等所需费用紧密相关。 

1. 农民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 

农民家庭基本的生活消费包括“衣、食、住、

行、医”等货币化开支。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农

民在穿着打扮上的花销逐渐增大，务工和务农的

衣着也逐渐摆脱朴实向美观大方方向发展。例如

被调查的孝昌农村，地处大别山余脉，临近孝感

和武汉，土地贫瘠，人口流动较大。该地的男子

和妇女都讲究体面，农村青壮年男子的衣着花销

较大，理发、按摩、洗脚等也属于比较正常的消

费活动。女性从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只要出门

就必须梳妆打扮一番。许多五六十岁的妇女到年

底还会要求子女买貂皮大衣，这也是一项不菲的

花销。在吃的方面，受调查的几个村子农民都较

为讲究，即便是生活较为困难的家庭，每天每餐

都要有鱼有肉，两个人在家吃饭也至少要四五个

菜，早餐一般都不在自己家里做，要到路边的早

餐店去吃，有的人还专门赶到露水集上吃早餐，

花销在五六元到十元不等。 

目前，农村开销普遍比较大的项目是体现在

“住”“行”“医”三个方面。从孝昌县农村的调

查来看，现在农民一般都在县城买房子，离县城

近的地方则在公路口建房子。孝昌县城的商品房

已达到了 3 000~4 000 元一平米，一套 100 平米

的房子买下来加装修至少要五六十万元。即便是

在农村建房，三层楼房加装修的费用也要四五十

万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较大的开支，需

要其若干年甚至上十年的积蓄。在出行方面，前

几年农村较多的出行工具是摩托车和面包车，现

在流行轿车和 SUV(sports utility vehicle)。孝昌村

民的面子竞争很激烈，青壮年农民在车子方面的

竞争尤甚，因为车子的显示度高。三五成群的年

轻人聚会，今年有一个人开二三十万元的轿车回

家，明年就一定有人开四五十万元的轿车回来，

即便是按揭也要将车买下。有的年轻人借别人的

宝马开回家吃酒席，还有人还没有拿到驾照就将

三十多万元的车买回家。孝昌农村一到春节和清

明节就会堵车。在医疗方面，孝昌农民除了购买

“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简称)，还有不

少人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但该地农民对的疾病

的医疗和防范还是靠存钱。 

2. 农民家庭的社交开支 

农民的社会交往包括仪式性社会交往和日

常性社会交往，两者都需要货币支出，前者主要

是指农村的人情往来。在孝昌农村，主要办酒席

的项目有婚嫁、周岁、十岁、考学、建房(买房)、

八十大寿、丧事等，名目虽然不多，但是农民在

人情方面的负担却很重。负担重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人情礼金比较重。同村邻里的人情礼金达到

了五百元每次，亲戚间的人情每次在六百元以

上，至亲如兄弟姐妹、叔侄舅甥间则在一千元以

上。二是孝昌农民的朋友较多。孝昌的青壮年农

民多在外做生意和搞建筑，这些工作需要市场信

息，所以当地人对交朋友较为重视。朋友多人情

就多，重视朋友除了人情礼金要到，人也要到。

所以当地人一有酒席就得从工作地赶回老家，吃

酒席除了要消耗礼金之外，还有消耗路费、机会

成本以及吃酒席过程中打牌的费用。孝昌农村的

酒席一般是三顿，每顿饭后主家都要安排打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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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打大打小的，但输赢每次都在几千元，有

时上万元，这是一笔较大的消费。孝昌农村一般

农民家庭的人情开支一年在两万元左右，较高的

则达到了三四万元。 

日常性社会交往也是需要花费的，主要包括

抽烟喝酒、请客吃饭、商场购物和外出游玩等方

面的开支。我们调查的孝昌县香花村，这里五六

十岁的妇女每个星期都要跟老姐妹们到县城 K

歌和聚餐，有时还要邀约到外地旅游观光；青壮

年农民间的请客吃饭是一笔较大的开支，尤其是

在回家吃酒席和过年返乡的时候聚会多，聚会就

要喝酒吃饭、K 歌洗脚或者打牌赌博等，这些对

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消费。有的年轻农民

在过年期间打麻将竟然可以将一年积蓄输掉。 

3. 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开支 

农村的劳动力再生产消耗主要集中在小孩

的教育上。中西部农村的年轻农民对子女的教育

越来越重视。孝昌县成年农民普遍的学历是初中

小学毕业，而“八〇后”“九〇后”较他们父代

更为重视小孩教育，很多年轻农民在县城买房子

的初衷是为了小孩读书。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耗不

仅包括小孩在县城上学、培训、玩耍等方面的费

用开销，还包括机会成本—需要抽出一个劳动力

来照看小孩。不少家庭只要有小孩在城镇书读，

就会留一个壮劳动力(一般是年轻妇女)在家专门

照顾小孩读书，这就使得另一劳动力赚钱的压力

增大。小孩在城镇接受基础教育，是当前农民家

庭货币化支出中较大的部分。 

以上三个方面的家庭开销都既有零散支出，

也有储蓄性的较大支出。这就需要一个家庭的收

入既能够满足即时的零散消费，也需要有一定的

积蓄能力。如果每月每年的收入只能满足即时性

的较小开销，就无法支撑较大的家庭支出，诸如

买房、买车及应对突发事件。既能够满足即时性

开支，又能够支撑储蓄性开支，就需要一个家庭

的收入达到当地的中等水平线。在孝昌农村，由

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开支都相对较大，农民预期中

一年的家庭收入要达到十万元左右，才能满足上

述家庭开支。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五六万元的收

入，那么这样的家庭就只能应付即时性的开支，

而没有储蓄性开支能力。如果达到了十万元的年

收入，那么除去即时性的开支之外还能够积蓄四

五万元，这个储蓄水平有了几年的工夫就可以买

车或者按揭买房。那么，十万元的年收入就是孝

昌县农村的“中等收入线”。 

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达到当地的“中等收

入线”，才既能满足生活的即时性消费，又能够

支撑储蓄性的较大开支。而只有在即时性消费和

储蓄性消费两个方面都达到了当地的标准，其家

庭生活在当地才算得上是体面和有尊严。否则，

缺少了任何一个层面，如生活很拮据、打不起牌、

人情少、朋友少等，即便在村里面建了新楼房，

村里人也会说这样的人比较抠门、不够朋友，这

样的家庭在村里面也得不到他人的好评价。如果

一个家庭买不起车、购不起房子，即便是经常出

入麻将室，每餐有酒有肉，村里人也会说他们是

“穷潇洒”。尽管这一评价比“抠门”要好一些，

这类家庭有什么事情其他人也会更乐于帮忙些。

总之，这两类人在村子里地位都不高，因为“没

有本事”。当然如果一个家庭节衣缩食，既没有

买车也没有买房，但是将子女培养成了优秀大学

生，这种情况其他农民也会赞不绝口，说明他们

家的“本事”和创造的资源都用在了培养小孩身

上了。 

 

三、农民参照“中等收入线”对 
    家庭劳动力进行调动和配置 

 

在农村，劳动力是最主要的家庭资源，农民

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通过劳动力来获得。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已经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农村劳动力市

场[13]，农村的劳动力无论是配置在土地上，还是

进入务工市场，所获得的收入都是全国平均价

格。唯一不同的是，其在中西部农村市场务工的

机会较少，而城市和东部地区的务工机会较多。

但是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全国农村劳动

力所获得的机会及劳动力的预期收入都相对均

等[14]。农民根据当地“中等收入线”在务农、务

工或生意经营等活动上配置其家庭劳动力。 

(一) 两个典型案例的对比：农民如何参照

“中等收入线” 

孝昌县沙湾村是一个只有 1 000 余人的行政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6 卷第 4 期 

 

164

 

村，按规定村干部职数是 3 个。2015 年换届选举

时，村书记与会计内斗、相互告状，最后都被乡

镇党委劝退，需要重新选举两个人上来。其中会

计人选是一个在村的青壮年，年龄在 38 岁左右，

他若干年前买了一辆大车一直在本地跑运输，老

婆在家照顾小孩，父母都过了 60 岁，分家单过，

在家务农，不再在建筑工地打零工。该青年一年

跑运输的纯收入在 10~15 万元之间，如果跑得勤

快年收入接近 20 万元。由于他年轻又长年在村，

老村干部就向乡镇建议把他推选上来作为后备

干部进行培养，选举前做他的工作，他没有松口

答应。村里因为没有更好的人选，就将他硬选上

来了，但他没有到村里工作过一天。按照他的意

思，如果到村里来做干部，就会耽搁跑运输，他

就赚不到那么多钱，无法养活一家老小。访谈人

有疑问，认为即便村里的事情耽搁他一半的时

间，他一年也有六七万元的收入，这也是一个不

高不低的收入。但是受访的村干部称，这个收入

在当地算较低的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 10 万元

的普遍水平。 

沙湾这个未到任的村干部家里只有一个劳

动力赚钱，却有两个小孩分别在读小学和初中；

父母虽然暂时能够自食其力，但是一旦生病也要

他来负担。因此，六七万元的收入虽然能够应付

基本的生活，但没有结余，无法应对以后的生活

风险，无法建房买房和进行高质量的社会交往。

所以他一门心思搞运输。 

相反，该县磨山村的齐书记却可以二者兼

顾。齐书记年轻的时候在西安建筑工地做了十几

年的项目经理，积累了一定的财富。2015 年村干

部换届选举时，镇村邀请他回来担任村支书，以

带动村里的发展。他到村里之后，对村里的发展

和建设很上心，白天谋村里的发展，晚上开着大

车给工地运送沙子。由于白天还要工作，晚上的

运输工作就不能太辛苦，并且有时晚上并不一定

有运输可跑，所以他一年跑运输的总时间并不

长。他说如果白天晚上都跑的话，一年可以赚二

十几万元，但是只跑晚上一年满打满算也就六七

万元。但齐书记能够干下去的原因是他已四十多

岁，独子成婚后在外边闯荡，收入还不菲，有一

个孙子，由齐书记的妻子在带。齐书记家的生活

负担不重，家庭生活的主要担子已不在他们夫妇

身上。因此，他可以在村干部工资低、耽搁跑运

输赚钱的情况下担任村支书一职。 

孝昌农村的村干部和村民都在心里算一本

账，那就是他们要达到什么样的收入水平才能在

当地过得体面、有尊严。经调查当地农民普遍认

为，10 万元是当地的“中等收入线”，一年的收

入只有在这个线上下他们的家庭生活才能过得

体面。齐书记跑运输的收入加上他儿子儿媳在外

地闯荡的收入，年均要超过 20 万元，是当地“中

等收入线”的两倍多，属于当地中上水平。沙湾

未到任会计的父母务农，收入有限，他妻子没有

务农和务工因而无收入来源，一年至少 10 万元

的家庭收入只能靠他跑运输来赚。他就任村干部

会影响他跑运输赚钱，其家庭收入就达不到当地

的“中等收入线”，那么他们的家庭生活在当地

就会较为拮据甚至窘困。这样，因为孝昌农村的

“中等收入线”是 10 万元左右，那么，在当地

农村担任村组干部的农民更多的是像磨山村齐

书记那样的“负担不重的人”[15]，而不会是像沙

湾村未到任会计这样的青壮年劳动力。 

(二) 农民参照“中等收入线”对劳动力和就

业的选择 

调查发现，孝昌农村还有一个显著的现象，

那就是当地青壮年外出务工大部分是做小生意

和搞建筑，而较少进工厂务工。这一定程度上也

与当地“中等收入线”较高有关。未到任会计如

果兼做村会计和搞运输，其家庭收入水平就要远

低于“中等收入线”；青壮年农民在工厂工作的

收入是固定的，即所谓赚的是“死钱”，那么其

家庭收入也难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线”，而做

生意、搞建筑只要“舍得吃亏”(能吃苦卖力)，

赚到的是“活钱”，因为收入与努力程度成正比，

所以平均收入水平要高于工厂流水线，进而容易

超出当地“中等收入线”。这说明，一个地方的

“中等收入线”作为普遍的标准，影响和制约当

地农民家庭对劳动力和经营活动的安排。一个家

庭根据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状况，参照当地“中

等收入线”对家庭的劳动力及劳动领域进行合理

安排。从对农村的调查来看，农民家庭对劳动力

的安排有以下四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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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劳动力的动员和配置。家庭劳动力有

两种分类，一种是性别分工，另一种是代际分工。

当前广大中西部农村家庭分工主要以代际分工

为主，性别分工越来越不明显。代际分工主要是

父代在农村务农，获得务农的收入，年轻夫妇外

出务工或做生意，获得工资性收入或生意利润。

两笔收入之比是二比八左右，务农收入的占比明

显偏少。但是这并不等于父代务农的收入不重

要，事实上父代在家务农为子代节省了大量生活

和消费成本，包括自我养老、看小孩、人情开支

等，使得子代获得的大部分收入能够进入家庭储

蓄。当然少了年轻夫妇外出的收入，该家庭的收

入就很难到达“中等收入线”。磨山村齐书记家

就较为典型，他担任村支书和跑运输的大部分收

入作为家庭的即时性开支被消费掉，而其儿子与

儿媳外出做生意的收入则被积攒了下来。在性别

分工上，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开夫妻店，夫妻

分工都不明显。夫妻分工较为明显的情况是，年

轻妇女留在家里陪小孩读书，而年轻男子在外务

工做生意。但是，这种分工会存在较大的机会成

本，使得一个家庭少了一份收入，需要另一个劳

动力去弥补方能使家庭收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

线”，这样就会加大该劳动力配置的刚性，以及

可能带来他对自身劳动力的过度剥削。没有壮劳

动力的家庭则无法进行劳动力的有效动员和配

置，家庭必然陷入贫困状态[16]。 

二是对务农还是务工的安排。农民的劳动力

有三种安排形式，一是务农，二是务工，三是做

生意。一般来说，若一个家庭耕种一定规模的土

地，收入可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水平的话，他们

就会留在农村种地。在农村种地可以使家庭生活

较为完整，避免了儿童的“留守”现象，还有大

量农闲时间，这部分时间既可用于休闲，也可以

用于打零工。比如，在江汉平原的农村，耕种四

五十亩土地，再在周边打零工，每年可获得五六

万元的收入，这足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线”水

平，那么当地农民就愿意通过流转土地留在农

村。但是在孝昌农村，由于“中等收入线”较高，

需要耕种上百亩土地方能获得 10 万元的收入，

这对当地农民来说，耕种这么多土地的劳动强度

过大，同时也很难流转到这么多土地。当地大部

分的青壮年劳动力都离开了土地，较少有耕种中

等规模土地的农户。所以，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市

场化程度较高，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却低。随着农

村“中等收入线”的抬高，在农村务农越来越难

以达到这个标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

外出务工、做生意。 

三是对务工还是做生意的安排。务工和做生

意两相比较，后者较前者更容易达到和超过农村

“中等收入线”。务工的门槛较低，凡是壮劳动

都能够进入务工市场，而做生意则需要资源、机

会、人脉、头脑、冒险精神等。在广大中西部农

村，“中等收入线”主要与一对夫妇外出务工的

收入相关，所以，普通农民家庭通过青壮年夫妇

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种地就能达到中等收入

水平。中老年人在家种地的同时还可照看孙辈，

以解放子代的劳动力。在孝昌农村，由于“中等

收入线”较高，农民夫妇的双务工收入难以达到

该标准，那么当地青壮年多数选择从事建筑行业

和做生意。搞建筑除了包工之外，主要是在工地

上做苦力，只要能够吃苦耐劳，劳动时间长，一

个男性劳动力一年有上十万元的收入；如果年轻

妇女也在工地上工作，两人的年收入就可以达到

15 万元左右。如果仅男子一个劳动力就能够获得

上十万元的收入，年轻妇女的劳动力配置就可以

较为灵活机动，她们或在老家带小孩，或者做一

份较为轻松但工资不高的工作。做生意除了开厂

办企业之外，一般是开“夫妻店”，如租门面开

服装店、小饰品店、手机店、五金店等，一年下

来一对夫妇能够赚十几万到二十万元不等，门面

较多则可以超过 20 万元。在江浙、苏南等地农

村，由于当地的“中等收入线”达到或超过了 15

万元，而当地务工机会又相对较多，不少的中老

年农民就在当地同时打几份工，以获得更多的工

资性收入。 

四是对留在本地就业还是到外地就业的选

择。在中西部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地

农村也有打零工、做建筑工、包工、跑运输等就

业机会。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就业机会相对较少，

且多为青壮年农民所优先占有，留给中老年农民

的务工机会较少。在孝昌农村，如果年轻男子留

在本地就业，那么其妻子也得留在本地就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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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年轻妇女的工资较低(1 000~2 000 元/月)，所以

赚钱的压力就集中在了年轻男子身上。他们要在

本地务工市场赚到上十万元(或更高)，就得更多

地占据当地劳务市场，这就必然要将其他年轻人

排挤到外地就业，所以留在本地的年轻人就相对

较少。沙湾村未到任会计一个人要获得十几万元

的就业机会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他就必然挤

占其他人的机会。相反，如果当地的“中等收入

线”是六七万元，那么他开货运就不用那么拼命，

这样也可以留一半的就业机会给其他人。在广大

中西部农村地区，随着“中等收入线”水平的逐

渐抬高，农民家庭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当地农

村的赚钱资源会更加稀缺，这样就会迫使更多的

青壮年农民到外地寻求就业机会。 

 

四、“中等收入线”对农村治理与 
经济社会的形塑 

 

由于区域农村的“中等收入线”具有相对稳

定性，当农民参照“中等收入线”对家庭劳动力、

土地等资源进行配置和调整时，在当地这些资源

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也就是会形塑具有一

定规律性的农村治理现象及其他经济社会现象。 

(一) 形塑村庄治理模式 

在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给定的前提下，治理主

体的差异会制造不同的治理现象和治理模式。在

中西部农村，农民家庭为了达到“中等收入线”

的标准，半工半耕式的代际分工必然会使大量青

壮年劳动力流出村庄，留下来的主要是中老年

人、妇女和小孩。但是同时，广大中西部农村的

“中等收入线”还可以通过耕种中等规模土地，

外加在本地打零工或做小生意、搞建筑等方式来

获得，虽然这些获利机会不多，但仍能吸引一少

部分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在本地获得了“中

等收入线”上下的收入，他们就不需要再外出务

工或做生意，就可以常年在村。由于这部分农民

的主要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农村，因而他们对

村庄较为熟悉，与其他村民交往频繁、关系紧密，

对村庄公益事业也较为热心，支持基层党委和政

府在农村的政策和工作。因此，他们不仅是农村

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也是村庄治理的主体，他们

往往被推选  为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是农村中

的“中坚农 民”[17]，由他们作为主体展开的村

庄治理模式被称为“中农治村”[18]。 

在孝昌农村，因为当地农村的“中等收入线”

较高，青壮年劳动力必须外出务工或做生意才能

使其家庭收入达到“中等收入线”，也就较少有

通过耕种中等规模的土地获得中等收入水平的

青壮年农民。少数留在本地做生意、搞建筑的青

壮年农民又需要一门心思地赚钱，无法分出时间

和精力出来做村组干部。因此，在当地做村组干

部的农民不是“中坚农民”，而是一些“负担不

重的人”，也就是子女都已经成家的中老年人。

笔者调查了解到，当地小组长和村民代表普遍七

十多岁，主要村干部也都在六十岁左右。这个年

龄段的人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人生任务，家庭创收

的主要责任落在了子代身上，此时他们既没有物

质上的压力，也没有精神上的负担，才会有闲出

来担任村组 干部。 

(二) 形塑代际分工模式 

代际分工是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基本配置模

式。农民参照当地的“中等收入线”对家庭劳动

力进行调动和配置。不同农村地区的“中等收入

线”不同，代际分工的状况也有差异。在广大中

西部地区，“中等收入线”相对较低，农民家庭

通过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种地的“半

工半耕”式代际分工就可以达到该标准。但在孝

昌农村，“中等收入线”相对较高，代际分工中

的“半工”就变成了做生意和搞建筑。若青壮年

只是进工厂务工，其家庭收入难以达到本地“中

等收入线”的水平。 

在江浙、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农村，“中等

收入线”较高，农民无法通过“半工半耕”来达

到该收入水平。由于务工机会较多[19]，当地的年

轻人都进入正规经济领域就业，留下了大量非正

规的就业岗位。该地区的中老年人一般将土地流

转出去，自己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就业，这样就形

成了“半正规半非正规”的代际分工模式。如果

当地中老年人只是通过耕种承包地获得“糊口”

的收入，那么该家庭中父代务农的收入加上子代

务工的收入就难以达到当地“中等收入线”水平。 

在珠三角农村，中等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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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地的耕地又多已工业化，没有工业化的土

地也由村庄反租倒包给了外地农户。当地农民不

再耕作农田。当地年轻人在本地企业就业，中老

年人过了六十岁就不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而

是处于退养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地中老

年人除了有养老保险之外，还有较为丰厚的村集

体分红和房屋出租等收入。地租收入加上年轻人

的工资性收入足可使其家庭收入达到当地的“中

等收入线”，使一个农民家庭过上当地城镇中产

阶级的生活。这是一种“半工半租”的代际分工   

模式。 

(三) 形塑农业生产模式 

“中等收入线”对农业生产的形塑源自家庭

劳动力是进入土地，还是劳动力市场的安排。在

广大中西部农村，代际分工模式是“半工半耕”，

那么农业形态就主要是“老人农业”[20]，以及耕

种中等规模土地的“家庭农场”[21]。老人农业的

耕种主体是农村中老年人，他们在城市工商服务

领域属于兼职劳动力，但在农业领域还是劳动主

力。“老人农业”的家庭耕种规模较小，一般在

十亩以下，耕种的方式是精耕细作。由于机械、

市场和现代农业科技的介入，农业劳动强度降

低，这就拉长了中老年农民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年

龄，七八十岁的老年人都还能够耕作。无论“老

人农业”还是中老年人耕种土地既能够打发时

间、锻炼身体，还有收获的成就感，并且能够自

食其力，不向子代开口索要，既能在子代面前保

持尊严，还能够自己支付人情往来的费用，保持

自己的社会性身份[22]。在孝昌农村，由于“中等

收入线”水平较高，中等规模家庭农场的收入无

法达到这个标准，当地几乎没有青壮年劳动力经 

营家庭农田，所以当地的农业类型主要是“老人

农业”。 

在浙江农村，只有“半正规半非正规”的代

际分工模式才能使一个家庭的收入达到当地“中

等收入线”。若想通过耕种土地来达到当地十几

万元的“中等收入线”，显然小微规模的“老人

农业”和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皆无法满足其

要求。在较高的“中等收入线”的压力下，当地

农民选择了两种农业类型，一是外出包地，使其

经营的土地达到二三百亩，那么在这个规模下种

植大宗农作物也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以达到或

超过当地“中等收入线”。许多浙江农民远赴江

苏、安徽、上海农村包地，成为流动的“职业农

民”[23]。二是在数亩到十数亩小规模的土地上精

耕细作，即种植非常水果或苗木，水果如猕猴桃、

蓝莓、葡萄等，将其做成地方品牌，形成典型的

“精致农业”，这些农产品能够卖出高于普通同

类产品的价格，从而使耕种小规模土地的农户收

入亦能达到当地“中等收入线”。 

(四) 形塑农民分层结构 

由于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是通过劳动力的经

营活动来获取家庭收入，并以当地“中等收入线”

为参照来调动和配置家庭劳动力。那么家庭劳动

力的数量和素质，以及是否被充分调动和合理配

置就成了决定家庭收入状况的关键，并由此形塑

农村的经济社会分化状况。 

那些劳动力数量多(如两代人都是壮劳动

力)、质量高且全部被动员参与家庭分工和市场务

工的家庭，可以获得达到和超过“中等收入线”

的收入水平。也有一些家庭因为壮劳动力素质

高、通过做生意、包工和搞建筑等获得远超出“中

等收入线”的收入，他们家庭的其他劳动力则无

须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这些家庭的收入水平在

农村属于中上等。而那些能够进行代际分工、劳

动力素质一般的家庭则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

得平均收入，该收入可以接近或达到当地中等收

入水平。上述家庭是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占农

村的较大部分。还有一些缺少劳动力，或者有的

劳动力有残缺(如懒惰、素质不高等)，或者无法

实现代际分工的家庭，其家庭收入要较当地的中

等收入水平，属于中下等水平，但是这样的家庭

仍能够完成家庭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最后一种情况是没有壮劳动力，或壮劳动患

病或残疾，而多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这样的家庭

既无法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亦无法进行高

强度的农业生产，只能够打些轻便零工和做些简

单农活，能够获得维持生计的口粮，但是无法进

行家庭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样的家庭属于农村

的低收入户或无收入户[24]。这样的家庭在农村属

于极少数，一个小组一般只有一两户到两三户的

样子。这些家庭具体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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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二是未到 60 岁的单身男子但智力或身体有

残疾；三是家庭男壮劳动力常年卧床、子女小

(多)、年轻妇女无固定收入；四是青壮男子去世、

年轻妇女改嫁、子女由祖代抚养；五是壮劳动力

残缺、无技能、收入有限、学生多。它们都属于

农村中的特殊家庭，在农村中较为显眼，收入来

源有限，也容易被统计出来，被评为低保户基本

上没有异议。 

另外，大部分农村也只有少数农户不是通过

劳动力资源，而是通过市场资源如技术、知识、

资本、信息、管理等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个按生

产要素进行分配的收入远高于当地的“中等收入

线”。这部分群体是农村中的高收入群体。在中

国的中西部农村，高收入农民会搬出村庄到城镇

定居，不再参与村庄的社会关系和人情往来，而

在东部农村，这部分农民则仍属于村庄社会结构

的一部分。 

(五) 形塑村庄竞争形态 

农民对家庭收入的普遍期待是处在当地“中

等收入线”上下。只有达到这个收入水平，农民

才能支撑家庭基本的消费支出、参与村庄人情往

来和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进而才能在村庄中获

得他人的认可和承认，进入村庄主流生活。否则

就会被村庄边缘化，被他人瞧不起。村庄社会生

活和价值生产的压力逼着农民要以“中等收入

线”为参照获取家庭收入。同时，农村“中等收

入线”虽然在不同地方有差异，但对于当地农民

而言都不是高不可攀和可望不可及的。只要农民

家庭有壮劳动力，就可以通过充分调动和合理配

置家庭劳动力及其他资源达到“中等收入线”上

下的家庭收入水平。各农民家庭都不会轻易“认

命”和轻言放弃，都是加足马力往“中等收入线”

靠拢，从而形成了相互比较和竞争的局面。 

从调查来看，以“中等收入线”为参照的村

庄竞争，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竞争激烈。农民

家庭都不甘落后，这样就会给单个家庭带来较大

的竞争压力和焦虑，使得每个家庭都有动力去调

动和配置家庭资源以缓解压力和焦虑。农村家庭

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增

进了农村社会的活力，带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

展。二是竞争物质化严重。农民将家庭收入通过

物化的形式展示出来，使村庄竞争表现为物质财

富和物质消费的竞争。三是家庭资源向竞争倾

斜。由于“中等收入线”上下的竞争很激烈，农

民就要将家庭劳动力及其他资源都最大限度地

调动起来参与竞争，这样就会挤压不属于村庄竞

争“标的物”的家庭其他方面所需的资源。典型

的如老年人的养老资源被压缩，使得老年人得不

到应有的物质和精神照料[25]。 

(六) 形塑农民城镇化模式 

在中国农村，由于大部分农民家庭的收入在

“中等收入线”上下，只有少部分农民家庭通过

掌握市场要素可获取较高的收入。这样从家庭层

面来讲，大部分农民家庭进城的模式是“渐进式”

城镇化[26]，也就是分阶段、分群体、分成员地进

城。渐进式城镇化首先是农民家庭居住与消费的

城镇化，接着是孙辈的城镇化，最后才是年轻人

的城镇化。中老年人一般不在城镇化的范畴，他

们主要是作为“老漂族”阶段性地进城[27]。从农

民群体来讲，少部分高收入农民家庭能够较早

地、全家式地城镇化，次之城镇化的是收入超出

中等线的中上农民家庭，再次之的是接近中等线

的家庭，远离中等线的家庭城镇化难度最大。除

了高收入群体家庭是全家式城镇化外，其他农民

家庭由于家庭收入皆处在“中等收入线”上下，

无力支撑全家人的城镇化，因此这些农民家庭的

城镇化普遍都是子代城镇化与父代留守的结合。

在这个意义上，农村“中等收入线”支撑下的城

镇化是典型的“半城镇化”[28]。 

 

五、结语 

 

农民参照农村“中等收入线”对劳动力和经

营活动进行安排，并获取在“中等收入线”上下

的家庭收入水平，使得大部分农民都成为农村的

中等收入群体。并且，由于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

主要依靠劳动力和土地这两类资源，能够通过市

场要素获取远高于“中等收入线”的收入而成为

农村高收入群体的农民较少，同时因缺少劳动力

而使其家庭收入远低于“中等收入线”的农民家

庭也相对较少。因此，中国农村就形成了中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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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群体占主导的“纺锤型”社会结构，它是相对

较为稳定和合理的社会结构。 

在“纺锤型”社会结构中，农村高收入群体

较少，没有规模效应，很难成为其他农民效仿和

比较的对象，在中西部农村尤其如此。农村中等

收入群体是现行土地制度、社会流动政策及其他

惠农政策的受益者，他们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条件

处在当地的中等水平，有相对较高的获得感和成

就感，对现状较为满意。由于“中等收入线”是

农民调动劳动力和配置资源的参照系，农民竞相

使家庭收入向当地“中等收入线”靠拢，因此农

村中等收入群体就会保持相对稳定并有增多的

趋势。而少数因为缺少劳动力的低收入家庭则被

纳入政府的低保行列，这样既能保证低收入家庭

获得当地最低生活保障，亦能为这些家庭的劳动

力再生产提供条件，进而推动他们进入中等收入

行列。 

“中等收入线”为大部分农民家庭提供了一

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成为农村评判农民家庭及其

劳动力状况的基本价值标准。村庄熟人社会和共

同体的特性，使得大部分农民无法逃离“中等收

入线”对他们的价值约束，他们需要参照当地“中

等收入线”来安排自己的劳动力和经营活动。凡

是家庭收入水平处在当地“中等收入线”上下的

农民家庭及其主要劳动力都被认为是“达标合

格”了，才能够进入村庄的主流生活，受到他人

的尊重。如果一个家庭有劳动力却成为村庄低收

入家庭则会被人瞧不起，而没有劳动力的低收入

家庭则会被给予同情，这样的家庭“吃低保”是

理所应当。 

在劳动力是农民家庭最重要的资源的情况

下，农民家庭的收入能否达到当地中等收入水

平，与家庭劳动力状况关系最大。农民家庭劳动

力状况表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是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劳动力

市场化程度与家庭收入状况成正比。劳动力市场

化程度的高低主要表现为劳动力是否被充分动

员和合理配置起来。家庭劳动力越是被动员起来

参与劳动创造，尤其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被动员

起来参与就业，家庭获取的工资性收入就越高。

而被动员起来的劳动力如果都合理地配置在不

同的经营活动上，家庭收入也就更高。在广大中

西部农村，最合理的家庭分工是青壮年农民外出

务工(或做生意)与中老年人在家务农。 

第二，是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前者是指投

入市场的有效劳动力的数量，数量越多获取的收

入就越多。后者包括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身体

素质是指身体的健康和强壮程度，身体素质越高

就越能够承受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所获得的

收入也就越高。业务素质包括技术、技能、管理、

经验、资历、社会资本等，在这些方面越有优势，

劳动力的发展空间就越大，获得的收入也会越

高。总之，不同农民家庭收入会根据其家庭劳动

力的市场化程度、数量和素质状况，而在“中等

收入线”上下波动。一个家庭的劳动力市场化程

度高、数量多、素质高，那么该家庭的收入就可

能超过“中等收入线”。反之，一个家庭的劳动

力市场化程度低、数量少、素质低，其家庭收入

就可能低于“中等收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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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iddle income line"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a rural survey in Xiaochang County of Hubei 

 

YANG Hua 
 

(School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Middle income line” in the countryside refers to the monetization of incomes required for farmer 
families to complete labor force reproduction locally and live a generally and locally recognized decent life 
under limited conditions of time and space. “Middle income line” provides a definite goal for farmer families 
to strive for, and a benchmark and value standard to judge such families and their conditions of labor force. 
Through field survey, the present study finds that given the feature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community in 
rural areas, most of farmers are unable to escape from the value rules and restrictions that “middle income 
line” imposes on. Farmers need to refer to local "middle income line" to arrange their family labor forces and 
operation activities, hence shaping rur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social phenomena with certain regularity, 
including rural governance mode, inter-generation division of work,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ansfer of farmers and urbanization mode of farmers. Revolving around “middle income line”, a “spindle” 
soc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middle income groups has been formed in rural areas, which constitut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vitality of rural areas. 
Key Words: rural areas; middle income group; middle income line; farmer differentiation; labor force;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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